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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教育公平，规范本市特殊儿童少年教育安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特殊儿童少年的入学入园安置、转介（包括同一学校（幼儿园）内转变安置方式和转学）安置，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市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全市特殊儿童少年教育安置，指导直属特殊教育学校实施教育安置，协调处理各区特殊儿童少年教育安置过程中出现的疑难、争议问题。
第四条 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特殊儿童少年教育安置的管理和组织实施。
第五条 学校、幼儿园负责特殊儿童少年教育安置的具体实施。
第二章 对象
第六条 本办法所指安置对象为学前、义务教育阶段，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本市户籍儿童少年或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智力残疾、肢体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以及学习障碍、情绪与行为障碍特殊儿童少年。
第七条 特殊儿童少年的入学（入园）年龄和年限，应当与普通儿童少年的入学（入园）年龄和年限相同;必要时，经区级（含）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和同意，其入学（入园）年龄和在校（园）年龄可以适当提高。
第三章 方式
第八条 特殊儿童少年教育安置，以普通学校、幼儿园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门（远程教育）为补充。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就近安置障碍程度较轻的特殊儿童少年。
第九条 通过普通幼儿园随班就读、特殊教育学校学前班就读、康复机构或儿童福利机构接纳等方式，安置学前教育阶段特殊儿童。
第十条 通过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普通学校特教班就读、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儿童福利机构特教办学点就读、送教上门（远程教育）等方式，安置义务教育阶段特殊儿童少年。
第四章 流程
第十一条 申请。
（一）入学安置申请。适龄特殊儿童少年，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招生报名期间，向报名学校（幼儿园）提出入学安置申请。
申请入学安置，申请人需填写入学安置申请表，提供残疾证或半年内的医学检查报告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转介安置申请。在就读过程中，根据调整安置方式需要，特殊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可向就读学校（幼儿园）提出转介安置申请；特殊儿童少年就读学校（幼儿园）经特殊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可向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转介安置申请。
申请转介安置，申请人需填写转介安置申请表，提供残疾证或半年内医学检查报告的原件及复印件、最近一学年内教育评估材料。
第十二条 初审。学校、幼儿园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核后，上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
第十三条 评估。教育行政部门委托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组织专家团队，根据申请材料，采用标准化测量与问答、操作、观察、指认等非标准化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对特殊儿童少年的健康状况、感官功能、知觉动作、生活自理、认知能力、沟通能力、情绪及社会行为能力、学业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估，提出安置建议。
第十四条 决定。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安置建议做出安置决定。必要时，组织召开由行政人员、专家、特殊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学校（幼儿园）等参加的安置会议，商讨并做出安置决定。
第十五条 复审。特殊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学校（幼儿园）对安置决定存在异议，且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可向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复审申请。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安排进行复审，仍有争议的，可提请市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复审。市教育行政部门收到复审申请后，委托市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进行复评估，根据复评估结果，举行专门会议商讨做出复审结论。相关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复审结论进行安置。
第十六条 建档。特殊儿童少年入学或转学后，由安置学校（幼儿园）按相关规定建立或转入学籍（送教上门学生由送教学校建立学籍），存档特殊儿童少年个人信息和安置过程中的台账资料，并将上述信息资料录入“南京市特殊教育管理服务云平台”。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南京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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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南京市特殊儿童少年入学安置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族
	
	籍贯
	
	身份证号
	

	居住地址
	

	户籍地址
	

	监护人情况
	姓名
	与学生关系
	联系方式

	
	
	
	

	
	
	
	

	障碍证明
	残疾证 □         医院诊断报告 □

	残疾证情况
	残疾证号
	
	领取时间
	

	
	残疾类别
	
	残疾级别
	

	医学诊断结果
	
	诊断时间
	

	诊断医院
	

	目前治疗（康复）情况
	

	安置意愿
	


                    家长（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南京市特殊儿童少年入学安置建议书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族
	
	籍贯
	
	身份证号
	

	居住地址
	

	户籍地址
	

	残疾证明
	残疾证 □         医院诊断报告 □

	残疾证号
	
	残疾类别
	
	残疾级别
	

	医学诊断结果
	
	诊断时间
	

	诊断医院
	

	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建议
	
经专家组综合评估，提出以下安置建议：



专家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家长意见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3
南京市特殊儿童少年转介安置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族
	
	籍贯
	
	身份证号
	

	现就读学校
（幼儿园）
	
	班级
	

	居住地址
	

	户籍地址
	

	监护人情况
	姓名
	与学生关系
	联系方式

	
	
	
	

	
	
	
	

	障碍证明
	残疾证 □         医院诊断报告 □

	残疾证情况
	残疾证号
	
	领取时间
	

	
	残疾类别
	
	残疾级别
	

	医学诊断结果
	
	诊断时间
	

	诊断医院
	

	目前治疗（康复）情况
	

	申请转介安置方式
	本校（园）调整安置方式□          转学□

	安置意愿
说明
	

                    家长（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南京市特殊儿童少年转介安置建议书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族
	
	籍贯
	
	身份证号
	

	现就读学校
(幼儿园)
	
	班级
	

	居住地址
	

	户籍地址
	

	残疾证明
	残疾证 □         医院诊断报告 □

	残疾证号
	
	残疾类别
	
	残疾级别
	

	医学诊断结果
	
	诊断时间
	

	诊断医院
	

	目前治疗（康复）情况
	

	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建议
	经专家组综合评估，提出以下安置建议：



专家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家长意见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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